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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一再加价最终露出马脚

2023年12月，沈某向公安机关报案

称，他是建筑工地的务工人员，工友在工地

受伤了，却拿不到赔偿。公安机关迅速出

警，在工地现场，民警看到了受伤的工人于

某。他被其他4名工友围着，沈某则冲在

最前面，手中拿着医院的各项检查收据索

要赔偿，其他人跟着一起“讨说法”。于某

的检查报告显示，其尾椎骨轻微受伤，需要

休养两个月。

民警进行现场调解后，包工头表示愿

意支付2万元作为赔偿。本以为此事告

一段落，没想到几天后，沈某因对赔偿金

额不满再次报警，试图加价。这一行为令

民警起疑，遂立即调取了沈某的警情记

录，发现其以讨薪或索赔为由的报案记录

竟多达几十条。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民

警的警觉。

经查，沈某初中毕业后便开始打工，长

期奔波于多个工地之间从事水电技术工

作，深感赚钱不易。2021年下半年，沈某

跟着杨某加入施工队，一同前往工地施

工。施工期间，沈某并未被派活，没过几

天，沈某便看到杨某带着几个工友闹事，还

要到了赔偿款，参与闹事的人都分到了钱。

沈某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赚钱”方

法。杨某等人称他们的团伙叫“旅行团”，

只需到工地一游，不干活就能获取钱财。

该团伙成员分工明确，“团长”负责在网上

应聘工地的岗位，应聘成功后带团队前往

工地。到工地后，他们彼此配合，通过旷

工、不服从管理、假摔等方式故意制造矛盾

事端，迫使用工方不予聘用或解除聘用。

随即，“旅行团”便提出支付赔偿费、误工

费、交通费等无理要求，如果用工方不同

意，就采取纠缠哄闹、滞留滋扰等手段，迫

使用工方同意并支付各项费用。

研究透“旅行团”的运行模式后，沈某

决定单干。2022年初，他纠集工友于某等

人实施作案。截至案发，沈某等人已在两

省八市作案40起。

敲诈“杀伤力”层层扩散

2022年，严先生承接了某厂的消防工

程项目，却先后两次招到了“旅行团”人

员。第一次，“旅行团”成员一来便自由散

漫，参加完8天岗前培训后更是无故旷工，

严先生要将他们开除，反被要求支付往返

路费以及每个人十几天的工资，累计3万

多元。严先生本不想白白赔偿，但他们跑

到甲方项目部大吵大闹，不断混淆是非、威

胁辱骂，严先生无奈之下只能让步，赔偿

3.6万元。

第二次，严先生招到了沈某的“旅行

团”，他们如出一辙，以消极怠工的方式逼

迫施工方提出辞退，因为担心他们再去甲

方项目部闹事，严先生只能提前辞退他们，

并支付了1.2万元赔偿款。严先生告诉民

警，据他观察，沈某团伙可能是在第一个

“旅行团”的指引下前来应聘的。

除了让用工方蒙受经济损失，“旅行

团”闹事风波还影响到了企业的上市进

程。陈先生是一家科技生产公司的车间

主任。2022年1月，公司准备上市，为了

加快设备安装进程，他在网上发布招工启

事，沈某称有17名电工可以入职。陈先

生本以为再合适不过了，没想到却来者不

善。沈某等人一来便擅自住进洗浴中心，

第二天上工时不带工具，也不干活，最后

以“工作不对口”为由向公司索要两天的

工资、路费、油费、洗浴中心的开销等，共

计2万余元。得知该公司对车间的环境

要求比较高，沈某等人以在车间抽烟、嚼

槟榔为要挟，迫使公司支付钱款。此番折

腾导致工程延期，严重影响了公司上市，

而作为车间主任的陈先生也因此丢了工

作。

查清案件事实精准定性

“旅行团”掌握了大型企业和用工方的

软肋，严重扰乱建筑行业营商环境，在当地

影响十分恶劣。由于案发地点分布广、涉

案人员交叉作案频繁，应公安机关邀请，常

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介入侦查。

侦查初期，公安机关对该案认定为诈

骗罪还是敲诈勒索罪存在疑问。常州经济

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研讨后认

为，不管挑起用工矛盾的借口是什么，犯罪

嫌疑人使用胁迫或要挟的手段，使被害人

精神受强制而被迫交付财物，涉嫌敲诈勒

索罪。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常州经济开发

区人民检察院进一步提出补充侦查意见，

引导公安机关比对团伙成员所有涉案警

情、网络招工信息、微信收款记录、交通住

宿记录等，全面搜集其他涉案事实及涉案

人员。公安机关经梳理，共串并涉案警情

112起，移送审查起诉43人。

针对“旅行团”成员交叉作案的复杂情

况，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逐一梳理

各成员的犯罪事实、涉案金额、具体分工情

况，最终提起公诉37人，同时积极做好追

赃挽损工作。经检察机关释法说理后，提

起公诉前，37名被告人中的35人自愿认

罪认罚，并退出部分赃款。近日，法院对杨

某、沈某等人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清晨到岗停车后死亡
家属申请工伤认定被拒

2024年6月8日清晨5点57分，永城

某某控股集团登封煤业有限公司的监控画

面显示，职工杜某某驾驶私家车驶入矿区

停车场。车子停稳后始终未熄火，车灯一

直亮着，杜某某一直没有下车。直到当天

21时许，同事才发现他倒在车内失去意

识，急救人员到场后确认其已死亡。根据

其公司规定，职工需在6点30分参加运输

队的班前安全会议，6点20分开始点名，

而杜某某的日常打卡时间都在6点02分

至6点08分。

2024年6月12日，公司向登封市人社

局申请工亡认定，但在7月17日收到《不

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人社局认为，杜某某

的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条件。这一决定让家

属们难以接受：“人明明是在上班时间、工

作场所出的事，怎么就不算工伤呢？”

一审庭审激辩三大焦点
法院驳回家属诉求

2024年，杜某某家属将登封市人社局

告上法庭，永城某某控股集团作为第三人

出庭。法庭上，控辩双方围绕“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预备性工作”三大焦点展开激

烈辩论。

家属代理律师指出，杜某某的打卡时

间通常在6点之后，事发当日5点57分到

达停车场，已进入“工作时间的合理延

伸”。律师还强调：“事发当日，杜某某事实

上已经到岗，也具备打卡的客观前提（已进

入打卡区域），可能因突发疾病未能打卡，

并不能推定当日未上班。”

永城某某控股集团也认为，杜某某是在

“上班期间”死亡，且公司已为其缴纳工伤保

险，应当认定为工伤。“杜某某在2024年6月

8日上班期间到公司停车场一直未下车，直

到晚上被发现经抢救无效死亡。杜某某是

在工作场所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杜某某

遭受的损害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工作岗位”不同

于“工作场所”。杜某某的岗位是开电机

车，停车场既不是他的工作区域，也不是从

事预备性工作的必要场所。其死亡时间虽

然属于其日常去上班的时间，死亡地点虽

然在厂区范围内，但因其到达停车场后尚

未下车，也未步入工作岗位，因此这种情况

不宜扩大解释为“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对“视同工

伤”的认定要求，应同时具备“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48小时内死亡”三个条件。

杜某某虽在上班时间到达厂区，但尚未进

入工作岗位，停车场不能视为“工作岗位”

的延伸。此外，其驾车上班、停车的过程也

不属于“预备性工作”。据此，法院判决驳

回家属的诉讼请求。

不符合“工作岗位”要件
二审维持原判

不服一审判决，杜某某的家属向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家属

进一步强调“立法本意是保护劳动者”，认

为应从宽解释“工作岗位”的范畴。“永城某

某控股集团从事的是采矿行业，员工进出

单位仅此一个大门，并接受保卫人员的检

查、监督，该停车场具有专属性。”

法院审理后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五条是对第十四条的补充规定，因不强

调伤亡与工作的因果关系，在适用时需严

格把握，避免过度扩大解释。“工作岗位不

仅是空间概念，更要与本职工作密切相

关。”法院指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停车场

属于杜某某的工作区域，也不能证明其停

车行为是从事预备性工作。

郑州中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

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接到报警后，民警发现沈某以讨薪或索赔为由的报案记录竟多达几十条——

工地招来“碰瓷”团伙

姚雯 漫画

员工在单位停车场猝死，未被认定工伤
法院：不符合“工作岗位”要件

利用用工方害怕延误工期、担心受到处罚、影响企业声誉
等心理，犯罪团伙想出了赚钱的法子——先假意应聘，再找茬
闹事索取赔偿。他们先后赴江苏常州、苏州、无锡、南京及浙
江杭州等地的建筑工地，通过纠缠威胁、漫天要价等方式，在
多地作案40起，敲诈勒索33万余元。经江苏省常州经济开
发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37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至拘役五个月不等，各并处罚
金5万元至4000元不等。

《检察日报》盛娇佳

“早上5点多到公司停车场，车都没下就再也没醒过来……”近日，
河南省登封市一起工伤认定纠纷案引发关注。职工杜某某在矿区停
车场内突发疾病死亡，家属认为应视同工伤，但法院一审和二审都驳
回了家属请求，理由是杜某某虽然在单位停车场内死亡，但不符合“工
作岗位”要件。

《现代快报》季雨


